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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6月19日公布扶貧委員會籌備工

作小組的7人名單，他本人將親自領軍出任主席，小組

兩名官方成員由新任政務司司長和勞福局局長出任，另

外4名非官方成員包括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等。羅致光

認為舊的扶貧委員會忽視檢討現存的政策，例如綜援

等，期望新的扶貧委員會，以更宏觀的角度扶貧。至於

將來委員會的成員組成，羅致光認為應該來自各個界

別，包括經濟學者、醫療、商界和基層人士等。他相

信，由梁振英親自統籌，能有效協調各部門，成效會更

大。

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採取不同態度
民主黨中委馮煒光應徵副局長，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

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其實都涉及到民主黨乃

至反對派政黨成員參與建制的問題。須知，特區政府建

制除了政治任命官員（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

層、行政會議一層，還有400多個諮詢機構、委員會和法

定組織等公職。羅致光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公職。在某種意義上，其重要性並不

亞於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但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參

與建制，明顯採取了不同態度，前者被迫退黨，後者卻

被黨內視為理所當然，這顯然是雙重標準、自相矛盾。

與馮煒光類似參與建制被迫退黨的另一個例子是張炳

良。他1994年以主席身份帶領匯點，與李柱銘為首的港

同盟合併為民主黨。民主黨組成後一直出現路線分歧，

溫和派的張炳良與激進的少壯派不咬弦，1998年張炳良

被實權派拉下馬，從此淡出黨務。2004年張炳良被迫退

黨，才可以擔任消費者委員會主席。張炳良退黨後又成

立政治組織「新力量網絡」，此後加入行政會議。

羅致光參與的建制職位不止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

成員，他還是「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參

與建制而波瀾不驚的也不乏類似例子，因為民主黨成員

參與官方法定組織，早有先例。例如，李永達和李華明

便曾經做過房委會委員，參與政府制訂公營房屋政策。

而羅致光、李永達和李華明都未因此退黨。民主黨高層

指馮煒光應徵副局長令民主黨感到尷尬，但羅致光、李

永達和李華明參與建制，民主黨怎麼又不感到尷尬呢？

暴露反對派政黨的狹隘性與封閉性
新政府一些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引來各政黨成員

參與面試，其中不少更是反對派的中堅分子，除了馮煒

光應徵副局長外，民主黨4名年輕黨員報名當政治助

理，社民連也有6名年輕黨員申請政治助理，公民黨黨

員蔡海偉亦應徵副局長。馮煒光等因為政黨背景而被標

籤、被批評為「叛黨」，「賣黨求榮」，被黨高層強烈譴

責和反對，暴露民主黨的狹隘性與封閉性，這只會令黨

員的參政渠道大幅收窄，或起到「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的反效果，促使黨員不惜被革出黨籍也要努力加入政府

尋求發展。

上世紀90年代，民主黨迅速發展，當時確有不少社會

精英（包括匯點）投身其中。然

而香港回歸後，民主黨難以擺脫

「逢政府必反」的路線，加上第二梯

隊苦無出路，黨員隊伍不斷萎縮。

監督與制衡政府並非與政府勢不兩立
梁振英對於有政黨不讓黨員申請做政治助理和副局長

表示失望，指新政府是唯才是用，選拔人才不論政黨背

景，今次抱 開放態度，希望有志之士都能貢獻力量為

社會服務。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聲稱，梁振英缺乏政黨

政治常識，民主黨與政府理念不一致，不容許黨員申請

政府職位是理所當然云云。何俊仁的話，顯示他對政黨

政治的理解是狹隘和封閉的。

理論上，一般區別政黨的政治責任時，多半會以其角

色做劃分，執政黨（ruling party）毋庸置疑應負政策成

敗之責，反對黨（opposition）則應扮演監督與制衡角

色。但事實上，外國反對黨成員入閣，組成有多黨派參

加的聯合政府，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即使不是組成聯合

政府，反對派成員參與政府，也並非少見。這種政黨政

治的特徵，包括了政府與反對黨之間互動的包容與開

放，有助於政黨政治良性發展。要指出的是，本港並無

執政黨。民主黨可以扮演監督與制衡政府的角色，但以

「逢政府必反」、與政府勢不兩立為定位，以至禁止黨員

加入政府，只會自我封殺發展空間。　

民主黨中委馮煒光應徵副局長，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其實都

涉及到民主黨乃至反對派政黨成員參與建制的問題。但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參與建制，明

顯採取了不同態度，前者被迫退黨，後者卻被黨內視為理所當然，這顯然是雙重標準、自相矛

盾。事實上，外國反對黨成員入閣，組成有多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即使

不是組成聯合政府，反對派成員參與政府，也並非少見。政府與反對黨之間互動的包容與開

放，有助於政黨政治良性發展。民主黨以「逢政府必反」、與政府勢不兩立為定位，以至禁止

黨員加入政府，是一種非理性的政治定位。

民主黨對馮煒光與羅致光採雙重標準

「河水井水兩不犯」
張震遠：特首不宜評內地事

譚志源：依規格接待外賓無「回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候任特
首梁振英未有直接回應香港記者就李旺陽事
件的提問，原梁振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昨日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無論是現任特首或
候任特首，都不應該公開評論內地的事件，
「若一個內地官員評論香港事件，香港會有
許多人批評他，不應干預香港事務，同樣
地，香港官員，包括候任特首，都不應該評
論內地發生的事情」。

捍衛集會與言論自由
張震遠昨日又指，候任特首梁振英的主要

工作並非表態，「表態只是姿態，表態解決
不了香港人面對的問題，表態解決不了香港
基層市民日常面對的問題」，並重申梁振英
絕對會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確保香港人在
香港能夠享受到不同的自由，包括集會及言
論自由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屢逆民意而行，民
望江河日下。民主黨計劃參與
今年立法會「超級區議員」選
舉的現任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就「未打
先告急」，稱該黨因被陣營內
激進勢力滋擾，且「實力不及
建制派」，指反對派應「集中
所有力量」，才能在「超選」
中爭取到3席，並呼籲反對派
「坐埋一齊」共商大計。　

賴「人力」玩杯葛
儘管公民黨在今年立法會選

舉「讓路」，不參與「超選」，
但反對派最少還有民協前主席
馮檢基會出戰，加上「人民力
量」等計劃在選舉期間再策動
「白票行動」，民主黨兩席未必
穩勝。
涂謹申昨日與傳媒茶敘時

稱，民主黨計劃派出自己和主
席何俊仁，於9月分拆兩張名
單參與「超選」，而為培育新
血，他們會物色年輕人分別排
在自己與何俊仁名單內，協助
選舉工作。
他同時大打「告急牌」，聲

稱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六四比」
已不存在，現在是「五五比與

四五比」，加上反對派中的「激進勢力」正
在網上呼籲選民投白票，可能會進一步削
弱反對派6%至8%的支持度，此消彼長，
反對派在「超選」中「並無優勢」，自己將
會與民協前主席馮檢基，和民建聯副主席
李慧 ，爭取「超選」的「最後兩席」，故
民主黨正研究由何俊仁騰出較多選區給
他，並會與其他反對派政黨協調，希望獲
得一致的支持。

指選民唔識投票
涂謹申又稱，今次反對派得與失，完全

建基於有多少選民懂得投票，及政黨有多
少資源動用，以及有甚麼宣傳攻勢，但當
局對「超選」的宣傳不足，令不少市民不
明白如何投票。
不過，有反對派中人認為，反對派政黨

及政團要協調，存在很大的技術性問
題，相信最終會不了了之：「現在反對
派要爭3席，反對派應該聯手叫（選民）
投何俊仁、涂謹申，定係投馮檢基？手掌
係肉，手背都係肉，點樣呼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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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姐臨別撐同僚
清廉傳統可堅守

自言38年公職盡忠職守
俞宗怡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回顧了自己過去38年

的公職生涯。她以「盡忠職守」來總結自己公務生
涯的表現：2002年前，她在原財政科及庫務局工作
逾10年，有份參與每年財政預算案的印製工作；
2002年至2006年轉任工商科技局，其間最難忘的是
籌備世貿部長級會議，活動至今仍備受各界稱許，
而在過去6年半問責局長崗位上，她分階段落實了公
務員5天工作制、恢復公開招聘公務員、頒布公務員
守則、修改「3+3」即試用期及合約期各3年才轉為
長期聘用的入職聘用條款，及公布離職首長級公務
員規管的改良版等。
她坦言，自己在公務生涯中「有順有逆，有甜有

酸」，並主動提及自己在2008年批准梁展文加入新世
界所觸發的爭議，承認這是一個「里程碑」，令她經
一事長一智，明白要保障公務員個人工作及人權的
同時，也要考慮保障公眾利益，而要拿捏該平衡點
的挑戰性高，必須本 「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則做
事。

款待風波未損公僕士氣
被問及曾蔭權近月捲入「富貴款待」等事件，俞

宗怡表示，在原特區終審首席法官李國能領導的委

員會建議修改《防賄條例》規管特首行為前，特首
確實不受制度規管，故她認同曾蔭權行為失當，但並
非犯規，又讚揚曾蔭權在落實「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及推動香港發展方面，尤其是在促進金融經
濟及捍衛聯繫匯率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相信過了一
段日子，市民會更客觀評論曾蔭權任內表現，自己亦
看不到是次事件對公務員士氣有大影響。
她又坦言，公職人員必須時刻謹記做每一件事情

都要稱職，至於在當今政局中，從政人士稍一不慎
即招致各界圍攻，但「食得鹹魚抵得渴」，相信有使
命感者，不會因此被嚇怕而不敢投身公職。
臨別在即，俞宗怡細說最捨不得的是服務市民所

得的滿足感及一眾同事，今後只能透過享用優惠價
看早場電影，體會另類滿足感，並強調公務員隊伍
是特區政府的骨幹，是維持香港法治及安定繁榮的
中流砥柱，勉勵公務員團隊繼續堅守廉潔、不偏不
倚、政治中立，及為個人行為決定負責的價值觀，
繼往開來，為市民服務，「可以成為公務員隊伍一
分子，藉 這工作舞台服務市民，盡我所能貢獻社
會，是我的光榮」。　

退休海闊天空無意論政
被問及退休後的生活時，她就「二次創作」了

「柴九」的名言，笑說「人生有幾多個38年」，希望
退休後「海闊天空」，能做以往無時間做的事，但無
意從事受薪工作，亦不打算像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王永平評論時政，謙稱這並非她的專長，又自爆她
當官以來至今從未搭過昂坪360，只到過迪士尼樂園
半小時出席開幕儀式而未嘗遊覽，而自己上次到海
洋公園遊玩已是讀書時代，因此在退休後定必逐一
遊覽，聽得在場記者「哇哇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D姐)宣布不會過渡至新政府，故她尚有10天就會離開自己服務了長達

38年的政府，由「公職人員」變為「平民百姓」。俞宗怡昨日與傳媒茶敘時坦言，「船行萬里必有

到岸之時」，並提及自己於2008年批准前高官梁展文加入新世界，以及現任特首曾蔭權的「富豪

款待」、「總統套房」等事件所觸發的爭議，強調港人依然認同香港的公共服務遠遠優勝於很多地

方的公務員團隊，而香港公務員是清廉及服務市民的公職隊伍，亦強調公務員會繼續堅守香港的

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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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現屆特首曾蔭權外訪的
「豪住」安排備受批評。在昨日立法會會議上，旅遊界議
員謝偉俊引用政府資料指，禮賓處2011年至2012年度用
於招待外國元首及官員的開支高達564萬元，較2010年至
2011年度僅38萬元顯著增加，質疑當局是以「較實際需
要為高或奢華的規格」，招待外地來訪官員，以「間接鼓
勵來訪官員以相同奢華規格招待回訪的特首或香港官
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回應時強調，特區
政府在接待外賓所涉及的公共開支，均符合現行政策規
定，並按部門會計指令和程序支付，不存在特區政府的
安排鼓勵外賓「回禮」之說。

謝偉俊質疑開支增
譚志源昨日在立法會大會回應謝偉俊質疑招待外賓開

支何以會大增時解釋，特區政府每年用於招待外賓的開
支都不同，主要視乎當年訪港者的人數、職級等，其中
2011年至2012年度，香港曾招待俄羅斯總統及印尼總
統，故該年度有關的開支較高。
一般而言，在接待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時，禮賓處的

招待期為3日2夜，其間會為對方安排1間總統套房、5
間標準房間，並按實際開支，向每一房間提供不多於每
天港幣1,500元的膳食津貼，以及1輛貴賓轎車，5輛普通
房車及1輛行李車。至於接待中央領導人及內地官員進行
訪港活動，禮賓處則會按實際需要提供房間及車輛，並按
實際開支，向每一房間提供不多於每天港幣1,500元的膳食

津貼。
譚志源表示，特區政府在接待外賓所涉及的公共開

支，均符合現行政策規定，並按部門會計指令和程序支
付：禮賓處會根據訪港官員的職級，為該官員及其隨行
人員安排有限度的酒店住宿及車輛，及膳食津貼，而具
體的招待安排，須經由政務司司長或行政署長審批；在
籌備有關訪問工作前，禮賓處會先諮詢有關政策局的意
見，訪問的詳情亦會定期向行政署長匯報。

駐外辦預訪未違規
謝偉俊又追問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官員在為特首外訪

進行「預訪」時，懷疑多次不適當乘搭商務客位，要求
當局交代有關審批程序。譚志源在回答時重申，經貿辦
是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有關規定，即飛行時間包括
中途過境時間超過9小時，可以為個別經貿辦人員的長途
機程提升至商務客位的級別，亦無資料顯示經貿辦員工
將用於公幹的旅程，換取飛行哩數作私人用途。
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則在會上質疑，是次特首外訪以

至官員外訪引發的風波，大家都承認有問題，但全部都
是「口講口賠」，質疑政府從未交代如何雙重負責，市民
難以接受，並要求政府需要清楚交待特首辦主任梁卓偉
及原特首辦主任譚志源如何就事件負責。

審計報告非為懲處
譚志源回應說，審計署就有關事件所作的報告，重點

是全面檢視現行機制，找出不足之處，並提出改善建
議，而非找出須負責者加以懲罰，而報告亦沒有指出有
違犯規例的情況，故特區政府已開始草擬改善程序的內
部指引的工作，務求可於7月1日前將集合各有關部門意
見的草擬本，交予候任特首考慮以盡早落實。
在談到問責問題時，他坦言，明白到好多時部門首長

有「難言之隱」，倘出狀況一方面要改善不理想的情況，
並承受公眾批評的後果，又指議員每逢提及特首外訪住
宿安排時，都會毫不放過作出嚴厲批評及指責，並相信
未來仍會持續一段時間，「接受指責已經是對官員在心
理質素方面的最大問責」。

■俞宗怡希望退

休後能做以往無

時間做的事，但

不打算評論時

政。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譚志源強調，

政府接待外賓均

符合現行政策規

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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